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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预估价意见书

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琉璃厂支行：
承蒙委托，我们对北京澳康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景盛南四街17号院40号楼-1至4层101、建筑面积为2051.36平方米（项目案名：联东U谷西区）的房地产价值进行了预评估。

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，遵循估价原则，按照估价的程序，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，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，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,确定该房地产在价值时点2024年4月26日满足估价假设前提和设定条件下的抵押价值为：

	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

	总额
	单价

	小写金额（单位：万元）
	大写金额
	（单位：元/平方米）

	2060
	贰仟零陆拾万元整
	10042

	抵押价值

	总额
	单价

	小写金额（单位：万元）
	大写金额
	小写金额（单位：元）

	2060
	贰仟零陆拾万元整
	10042


权属状况：

	不动产权证书证号
	不动产权利人
	他项权利
	现状用途
	使用状况

	京（2016）通州区不动产权第0047517号
	北京澳康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
	无
	办公
	自用


特殊事项说明：

	现房屋产权性质
	房屋用途
	建成年代
	土地使用权类型
	法定最高土地使用年限
	应补地价

（单位：元）

	商品房
	厂房
	2012年
	出让
	50
	0

	有关说明
	1 提请金融机构注意： 

2 根据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》，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，未见有其他权利限制情况。

3 根据估价人员实地查勘，估价对象为独栋办公楼，顶楼附属层赠送空间已改造为可正常使用的平层办公用房。

4 估价对象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6）通州区不动产权第0047517号]证载坐落与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对象的楼牌号不一致。根据北京联东金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明》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并核对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6）通州区不动产权第0047517号]所附宗地图，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对象即为本次估价对象。本次评估以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6）通州区不动产权第0047517号]证载坐落为准。

5 本报告所依据的权属及其它证明材料,由估价委托人及项目介绍方提供并对其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
可抵押房地产评估总值的准确数值以评估报告出具时的数据为准。请金融机构在确定贷款意向后及时通知我公司，我公司将本着客观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依据抵押物评估办法的有关规定，出具《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》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2024年4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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